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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名稱： 徵兵規則

修正日期： 民國 110 年 11 月 25 日

法規類別： 行政 ＞ 內政部 ＞ 役政目

附檔： 附件：應徵役男延期徵集入營事故表.ODT

第 一 章 總則

第 二 章 兵籍調查

列印時間：111/10/04 15:42

本規則依兵役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三十四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。

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：

一、年次：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，為一個年次。

二、檢查醫院：指經內政部會商衛生福利部指定，得受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委託辦理徵兵檢查之醫院。

三、複檢醫院：指經內政部會商衛生福利部指定，辦理複檢之醫院。

役齡男子（以下簡稱役男）應補行徵兵處理者，其徵兵處理應與當年徵

兵及齡男子同時辦理；必要時，得另定時間舉行之。

1

前項補行徵兵處理役男之體位，應依補行徵兵檢查時之體位區分標準辦

理。

2

役男經兵籍調查、徵兵檢查後，其登記資料有變更、錯誤、脫漏或申報

不實者，戶籍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依職權或役男申請，重行調

查、檢查。

每年之徵集順序，各徵兵機關應依年度應徵兵額，按未徵役男出生年次

之先後，與其役別、軍種主要兵科抽籤日期及抽籤號次徵集之。
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應以資訊系統，就戶政資料執行轉錄，編立徵兵

及齡男子名冊。

1

前項執行轉錄之基準日及相關配合事項，由內政部定之。2

兵源之列額，以轉錄基準日之役男戶籍地資料為準，轉錄基準日以後戶

籍異動者，遷出地及遷入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應連繫確定，由遷入

地列額後，報請各該管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備查。

1

前項轉錄基準日前辦理戶籍遷出登記，未辦理遷入登記者，由遷出地列

額。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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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章 徵兵檢查

經填發徵集令或通知為預備員之役男戶籍有異動者，仍以戶籍異動前之

戶籍地為列額地。

3

依前條規定列額之役男，因免役、禁役、喪失我國國籍、死亡或經死亡

宣告者，戶籍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應註銷列額，並報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備查。

役男經兵籍調查編立名冊後，其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出生別變

更或因其他戶籍登記事項異動時，戶政單位應隨時以資訊系統通報役政

單位登記。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擬定徵兵檢查計畫，並遴聘衛生局或醫師公會

等機關、團體代表組成徵兵檢查會，辦理役男體位判定相關事項。
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應於徵兵檢查十日前，將徵兵檢查時間、地點及

注意事項通知應受徵兵檢查之役男。

1

役男具緩徵原因者，得俟緩徵原因消滅後，始通知其接受徵兵檢查。2

徵兵檢查，依據體位區分標準施檢。

役男經徵兵檢查後，由徵兵檢查會判定體位。1

役男須施以精密專門檢查時，由徵兵檢查會送指定醫院檢查後，依檢查

結果判定體位，並通知役男。

2

徵兵檢查會依前二項規定判定替代役及免役體位案件前，除身高、體重

或身體質量指數符合替代役及免役體位外，應送役男體位審查會審議。

3

徵兵檢查會應依體檢結果及體位判等狀況，分別製成役男身高、體重、

疾病及徵兵檢查人數統計表，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彙報內政部。

4

役男經徵兵檢查後，於徵集入營前，對判定之體位認有疑義，或有新發

生之傷病者，應檢具醫療機構出具達改判體位標準之診斷證明書，依下

列方式之一，向戶籍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申請複檢，由公所轉報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審核；不准予複檢者，應敘明理由並通知役男：

1

一、公費複檢：填具申請書，經審核准予複檢者，即洽送指定之複檢醫

院複檢，並由徵兵檢查會依複檢結果判定體位。

二、自費複檢：填具申請書，經審核准予複檢者，由役男至選定之複檢

醫院複檢；並由複檢醫院將兵役用診斷證明書逕送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徵兵檢查會，依複檢結果判定體位。

依前項規定判定結果與原判定體位相同者，除病況有顯著變化，經檢具

醫療機構出具達改判體位標準之診斷證明書外，不得再以同一原因申請

複檢。

2

役男於接獲徵集令後，因身高、體重或身體質量指數達改判體位標準

者，應檢具醫療機構出具之診斷證明書向戶籍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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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章 抽籤

申請，並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徵兵檢查會或檢查醫院辦理公費複檢。

就讀醫學系所（含醫學系、中醫學系、牙醫學系）役男，依第一項規定

申請公（自）費複檢者，不得於其所就讀學校附設之醫院或見習、實

習、任職醫院辦理。

4

徵兵檢查會依第一項規定改判替代役及免役體位案件前，除身高、體重

或身體質量指數符合替代役及免役體位外，應送役男體位審查會審議。

5

應受徵兵檢查役男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不能如期受檢時，應由役男或

有行為能力之家屬於徵兵檢查前，向戶籍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申請

延期檢查：

一、患病不堪行動者。

二、家庭發生重大事故，必須本人處理者。

三、航行國外之船員，正在航行中者。

四、有犯罪嫌疑在羈押中，或犯罪處徒刑在執行中者。

五、已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出境，期限尚未屆滿者。

六、其他因不可抗力事由，而無法受檢者。

依前條核准延期徵兵檢查役男，於延期原因消滅後，應補行徵兵檢查。

應受徵兵檢查之役男，因身心障礙或痼疾不能到場受檢者，得由徵兵檢

查會派醫事人員至其住所檢查，判定體位。

1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辦理徵兵檢查前，應向社政單位比對役男身心

障礙資料，或由役男檢具身心障礙證明（手冊）或重大傷病證明，符合

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與體位區分標準免役體位判等對照表規定者，由徵

兵檢查會判定其體位；有疑義者，送請指定之檢查醫院或複檢醫院辦理

檢查。

2

前項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與體位區分標準免役體位判等對照表，由國防

部會同內政部定之。

3

役男得向居住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申請代辦徵兵檢查，代檢地之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役男受檢後，應將檢查結果函送其戶籍地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。

經徵兵檢查後，適服常備兵役現役、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之役男，應以抽

籤決定軍種、主要兵科及徵集順序。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統籌辦理抽籤，並以鄉（鎮、市、區）為單

位，在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指定地點舉行，並擬定抽籤計畫，編造

抽籤名冊及編成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抽籤組。

1

前項抽籤名冊，應按役男體位等級、教育程度編造之。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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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章 徵集
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應於抽籤十日前，以抽籤通知書，將抽籤時間、

地點及注意事項，通知應參加抽籤之役男。

實施抽籤時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派員監督，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
長主持，指揮所屬人員辦理，並得邀請當地民意機關代表或公正人士到

場監證。

抽籤由役男或有行為能力之家屬到場行之；未到場者，由鄉（鎮、市、

區）長或其指派之代表代抽，代抽結果應通知役男。

國防部應按行政院核定之年度應徵兵額，會同內政部訂定該年度之兵額

徵集計畫。

內政部應依前條兵額徵集計畫，按月訂定各梯次徵集計畫，送達各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並副知國防部。

1

內政部得不影響兵額徵集需求補充時，於當年度四月底前公告優先入營

及延緩入營申請作業規定。尚未列入梯次徵集對象之役男，得於公告申

請期間內，向戶籍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申請。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

一者，不得申請延緩入營：

2

一、具相同等級學歷（含休、退學），曾核准延緩入營。

二、年逾三十三歲。

前項申請經核准後，應依第五條規定之徵集順序，按下列各款時段依序

徵集役男入營：

3

一、第一時段：優先入營者。

二、第二時段：未申請優先或延緩入營者。

三、第三時段：延緩入營者。

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區分為入伍訓練及專長訓練。1

就讀專科以上學校男子，得依其志願，於每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向戶籍

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申請連續二年暑假，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

訓練；申請人數逾訓練員額時，以抽籤決定之。

2

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之專科以上學校男子，因故未能於入

伍訓練或專長訓練指定期間入營者，應俟緩徵原因消滅後，再行徵集入

營接受未完成之常備兵役軍事訓練。

3

曾受軍官、士官教育遭退學、休學、開除學籍、志願士兵基礎訓練退

訓，屬停止徵集年次後經徵兵檢查判定常備役體位者，由國防部、各司

令部或各軍事學校通知戶籍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法辦理徵兵處

理；其已完成入伍訓練者，徵集接受專長訓練。

4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收受各梯次徵集計畫後，應按各鄉（鎮、市、

區）應徵之役男人數比例及分配梯次，訂定徵集實施計畫，並決定應徵

入營役男及其預備員名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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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集令及預備員之通知，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於入營十日前送達役

男。

1

前項預備員應按徵集員額百分之五至十預為通知，於應徵役男缺員時遞

徵入營，其徵集令得隨時送達。

2

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之專科以上學校男子，由徵兵機關於

徵集令分別載明入伍訓練及專長訓練之指定入營時間及報到地點；入伍

訓練由徵兵機關辦理輸送入營，專長訓練由役男依原徵集令指定時間自

行向原單位報到入營。

3

應徵役男在收受徵集令後，徵集入營前，合於應徵役男延期徵集入營事

故表（如附件）所列原因者，得由本人或其有行為能力之家屬填具申請

書，檢附有關證明，向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申請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核准延期徵集入營。

經核准延期徵集入營在五日以內者，仍於當梯次入營；逾五日者，於原

因消滅或延期徵集入營時限屆滿後，列入適當梯次儘先徵集。

1

徵集服補充兵役及常備兵役軍事訓練，不適用前項有關核准延期徵集入

營在五日以內者，仍於當梯次入營之規定。

2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按應徵役男分佈狀況、入營距離、時間及地點，

指定適宜集合處所，由應徵役男依照徵集令規定時間、地點，前往集

合，以輸送入營。集合後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
公所應予目視檢查，如發現役男體位有顯著不合格或傷病不堪軍事訓練

者，應即停止輸送其入營，並主動辦理延期徵集或洽送複檢。

1

役男之輸送入營或專長訓練役男入營報到，遇有天然災害或其他影響交

通運輸之情事時，內政部得公告當梯次之一部或全部役男延後徵集入

營。

2

入營部隊於役男輸送入營時，應設報到處，與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

理應徵役男交接。

1

入營部隊對已收訓役男，經鑑定不合常備役體位者，應於報到三十日內

辦理驗退或停止訓練。

2

依前條規定驗退或停止訓練者，入營部隊應於役男離營時出具驗退或停

止訓練證明書，並通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轉送徵兵檢查會依驗退或

停止訓練證明書判定體位；有疑義者，送複檢醫院辦理複檢，並依複檢

結果判定體位後通知役男。

1

前項驗退或停止訓練處理及洽送複檢判定免役體位案件，徵兵檢查會於

判定體位前，應送役男體位審查會審議，判定體位結果仍為原體位者，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即補徵該役男入營，並在交接名冊註明；各入

營部隊對該役男不得再以同一原因驗退或停止訓練。

2

應徵役男不按徵集令規定入營期限報到者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或
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查明，其故意逃避入營逾五日者，由直轄市、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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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章 附則

資料來源：全國法規資料庫

（市）政府檢具事證移送法辦。

內政部、國防部及衛生福利部每年應於適當之時間，聯合訪視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兵役業務專責機關、單位與訓練基地及受託醫院有關徵兵

處理業務。

內政部、國防部應協調衛生福利部及醫療相關機關（構）共同組成役男

體位審查會，辦理役男判定免役體位與體位判等疑義案件之審議及替代

役役男身心障礙等級檢定案件之備查。

1

前項役男體位審查會設置要點，由內政部會商國防部定之。2

依本規則規定接受兵籍調查、徵兵檢查、複檢、抽籤之役男，其就業單

位或就讀學校應給予公假。

十八歲接近役齡男子申請提前辦理徵兵處理者，其兵籍調查、徵兵檢

查、抽籤、徵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處理程序，準用本規則及其他相關法

令之規定。

大陸地區、香港、澳門來臺之役男，自初設戶籍登記之翌日起，於屆滿

一年後，應辦理徵兵處理。

依本規則所為之通知，應以書面行之，並依法定程序送達。

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。


